
总结青岛历史文化名城五大特色

《青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范围是青
岛市行政辖区范围，包括市南区、市北区、李
沧区、崂山区、城阳区、黄岛区、即墨区、胶州
市、莱西市和平度市，陆域面积 11295 平方公
里，海域面积 11713 平方公里。规划期限为
2021—2035年。规划系统提炼青岛名城具有
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通过青岛的历史变迁
见证中华文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历程。

规划总结青岛历史文化名城特色为：山
海相拥、城景共融的山水环境特色；通山达
海、灵活多样的整体格局特色；红瓦绿树、碧
海蓝天的城市风貌特色；多样风格、精致考究
的建筑艺术特色；锐意进取、开放包容的多元
文化特色。

此次规划的目标为：保护青岛各历史时
期的文化遗产，彰显青岛在古代文明、近现代
及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展现中华
民族优秀精神品质。传承延续“山、海、城、
岛”融为一体的城市空间格局及“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的城市风貌，塑造历史文化底蕴和
现代文化兼容并蓄的氛围，体现人民为中心
内涵，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弘扬青岛开放、多
元、包容的海洋文化特色，发挥“一带一路”国
家开放门户和国际合作新平台的文化交流作
用，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

保护内容为：保护青岛市域“一核五线五
片多点”的历史文化格局和“山—水—湾”一
体的自然格局，具体内容包括：保护以青岛历
史城区为主体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核心区；
保护大沽河、胶莱运河、齐长城、胶济铁路和
东南沿海等五条历史文化线路及其串联的沿
线相关遗存；保护崂山、即墨金口港、琅琊台
—大珠山、胶州三里河、大泽山等五片历史文
化富集片区；保护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
村落、文物古迹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崂山、
大泽山、珠山—铁撅山等山脉，大沽河、北胶莱河、沿
海诸条河流等水系，胶州湾、鳌山湾、灵山湾等湾群构
成的自然基底环境；保护风景名胜、古树名木、海岸带
及海岛等自然景观要素；保护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渡
槽、梯田、农林景观等农业文化遗产。保护2处名镇
名村，包括：省级历史文化名镇金口镇，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雄崖所村。保护14处各级传统村落，包括：凤凰
村、雄崖所村和青山村等5处中国传统村落；南里村、
西寺村等9处省级传统村落。保护本次规划确定的
雕龙嘴村、所里头村、沟南崖村等46个特色村落。

历史城区保护总面积28平方公里

延续历版青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的历
史城区保护范围，即东沿延安三路至长春路、威海
路，北至海泊河，西、南至海岸线，总面积 28平方公
里。保护依托自然要素形成的三条历史发展轴。包
括：沿中山路—馆陶路—辽宁路—华阳路—延安三
路一线由银行、商会、旅馆、饭店等构成的商业服务
业功能发展轴；沿胶州湾东岸和铁路线由港口码头、
工业、洋行商号等构成的交通产业功能发展轴；沿南
部滨海岸线由别墅、海滨浴场、景观绿地等构成的居
住、游憩功能发展轴。保护青岛自清末建置，历经德
占、日占、民国政府、建国后等时期不断完善，一直延
续至今的城市格局及其依托的自然环境。重点保护
在德占时期、第一次日占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
期、建国初期等四个重要历史时期形成的格局特征
及相应历史遗存。保护历史城区内八关山、伏龙山、
观象山、小鱼山、信号山、观海山、团岛山、贮水山、青
岛山、太平山等低山丘陵，落实

山体作为公园绿地的绿线范围。严格保护山形、山
体轮廓线和制高点，控制近山地块的建设，控制建筑
体量、高度不得对山体造成破坏或遮挡。禁止破坏山
体植被，加强绿化，对局部破坏的山体景观进行修
复。利用未建设用地和工业仓储用地的迁出，适当恢
复历史公园，增加公共绿地，整合串联历史城区内的
绿地、广场和历史风貌道路，形成网络化、全覆盖的绿
地布局。在近岸海域开展水上游乐、观光等活动项
目，不得破坏海洋生态环境，不得建设永久性设施。

历史街巷和道路格局风貌方面，保护以自然地
形为基础，体现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多样路网格局，
包括：观海山南侧、火车站东北侧和大港东南侧的放
射型路网格局；观海山、观象山、鱼山等山体周边的
环山型路网骨架；南部滨海区域的太平路、莱阳路、
南海路等滨水型路网格局；四方路、台东、台西等区
域的棋盘型路网格局等。不得擅自取消历史街巷或
改变历史街巷的平面线型和竖向标高。

保护延续城市色彩基底

城市风貌和色彩方面，保护和延续“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为城市特色的色彩基底。重点控制建筑
的屋顶和外墙色彩，新建建筑的色彩应与
整体风貌相协调的同时保持丰富性。通过
乔、灌、草、藤等不同的植
物配置形成有层次

的绿色环境色。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
围内，建筑宜采用以红瓦、黄墙和石材本色
为主的整体色调，细部可以绿、蓝、灰、褐等
色彩为点缀。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
内，延续传统红瓦黄墙的主色调，辅以灰、褐
等协调的色彩，增强建筑细部特征，避免出
现大面积的高反射玻璃和实墙界面。历史
文化街区以外的区域，在继承传统色彩的基
础上可适当扩大色谱，细部增加小面积的其
他点缀色，做到整体有序下的生动多样，形
成传统与现代过渡的效果。滨海区域高层
建筑鼓励采用无色或低纯度幕墙色，与碧
海、蓝天自然色彩相协调。保护四方路、馆
陶路、中山路等历史文化街区里院式建筑肌
理，包括里院“口”字形、“日”字形等平面布
局形式。保护南部滨海的观海山、鱼山、八
大关—汇泉角—太平角等历史文化街区的
独立庭院住宅平面布局，包括以建筑为主
体，以院墙、绿化、小品为环境要素的空间组
织形式。保护台东、台西棋盘格网式小街坊
肌理，保持原有空间尺度，延续坡顶、多层围
合式建筑风格。保护胶澳总督府旧址—青
岛路、胶澳警察署旧址—蒙阴路等历史轴
线，保护天主教堂、栈桥回澜阁、火车站、花
石楼、基督教堂等重要标志点及其与周边道
路形成的对景。在轴线和对景视线范围内
的街道界面应保持历史特色，不得出现遮挡
对景的招牌、指示牌等。

山前建筑不得突破山体轮廓线

天际轮廓线保护和引导方面，保护南部
滨海区域的天际轮廓线，保持“起伏有致、平
缓舒展”的特征。山前建筑不得突破山体轮
廓线，不协调的高层建筑应拆除或降层。展
现自呷角和海上航线眺望历史城区时和谐
优美的景观。西部临胶州湾的现代天际线

应保持“疏密有致、富有韵律”的特征。宜在台西北
侧、小港北侧、大港形成三个高度适度发展区，在台
西的北半岛到小港之间、大港和小港之间形成高度
严格控制区，保证起伏有致的天际线形态及海上观城
通廊。规划将历史城区内建设高度分为三类区域分
别提出控制要求：一类控制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
保护范围，按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高度控制要求
执行。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按原高控制。整治、
改建建筑一般不高于现状高度，且应与周边历史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高度相协调。二类控制区：历史文
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高度按照各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规划高度控制要求执行。同时此区域内新建、
改建建筑高度不得高于其临近的文物建筑、历史建筑
和传统风貌建筑。三类控制区：历史城区内其他区
域，根据地块位置进行分类控制，重点控制山体周边、
眺望视域、滨海区域以及延续传统格局的区域的建筑
高度。历史城区功能定位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特
色景观风貌的文化旅游区和高品质宜居地，重点发展
文化休闲、旅游度假、商业服务、创意产业等与历史保
护和文化彰显相适应的产业。历史城区应优先发展
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划定历史城区慢行主

导区，在慢行区内构建以均质服务的公
共交通和慢行交通为主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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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北方重要的海防基地和海陆枢
纽，也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在中国早期全面实践的代表地之一。为
保护传承青岛的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城市特色风貌，统筹管理城市建
设活动，促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协调发展，《青岛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9日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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